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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選舉委員會第 223委員會議紀錄 

一、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98年 9 月 23日上午 11時。 

二、 開會地點：：本會二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詹主任委員前通   紀錄：鄭淼生     

四、出席委員： 

彭委員有圓           陳委員茂雄 

          周委員伯壎           邱委員定方 

          張委員金棋           古委員楨祥 

劉委員國海           黎委員永增 

          徐委員益權(請假) 

    列席人員： 

張召集人松烈         劉主任東和 

林總幹事明德         楊主任美麗（陳組員玉英代） 

吳副總幹事聲祺       林主任合勝 

鄭組長淼生             吳顧問思陸 

黎組長美玲           姜專員秀珠（林家蓉代） 

林主任譽華           范組長仁富 

      范組長家福            

五、主席致詞： 

首先再次感謝委員的辛勞與協助。本次三合一的選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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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預見的是比往常的選舉激烈。選委會的任務是如助產

士的任務，不問生男生女，必需要圓滿完成接生的工作。

期許本會選務工作能做到「滴水不漏」達到零缺點，願

共同努力。 

在中秋佳節前夕，謹先向各委員，及與會的顧問及同仁

表達賀節之意。 

 

六、報告事項 

  （一）張召集人松烈報告（無） 

 （二）林總幹事明德報告： 
介紹本會吳思陸顧問，林處長合勝，劉處長東和，及新

到任的四組組長黎美玲，黎組長原係縣府行政處法制科

長，對於法律素養深厚，多年擔任縣府法制及調解業務

績效卓著，今奉縣長拔擢，擔負本會第四組，相信將有

一番新作為，將為本會完成本次艱辛三合一選舉，選舉

事務的新挑戰。相信黎組長擔任多年的法制科長職務，

法制業務熟稔，是不可多得人才，我們熱烈歡迎黎組長

加入我們共同奮鬥的行列，必能讓選務監察工作順利完

成使命。 

對於選舉事務工作，據以往的經驗，重點工作中，列印

選票及點交，發送的工作，在時程上請提早做好妥適的

安排，請加長準備時間，讓檢核的工作有迴轉的空間。

對於印製選票的用紙方面，切記在選購印製票紙的品質

需注意辦理，以期順利完成任務。 

 

七、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縣第 16屆(竹北市第 7屆)鄉（鎮、市）

長選舉之投票日期、時間、選舉區劃分、名額

及競選經費最高金額等應公告（如附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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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追認。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1 條；細則第 22 條第 4 款、第 25 條

規定辦理。 

辦  法：依規已於 98 年 9 月 4 日前公告並函報中央選

舉委員會備查在案，提請本會委員會議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縣第 16 屆（竹北市第 7 屆）鄉（鎮、

市）長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起止日期、時間及

地點應具備之表件及份數、領取書表之時間、

地點、應繳納之保證金等應行公告事項（如附

件），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8條、第 32條第 1項

、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47 條，細則第 15 條

、21條、第 22條第 4款、第 23條第 1項。 

二、應行公告事項：（如候選人申請登記公告）。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於 98 年 10

月 1 日發布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附帶決議：黎永增委員提議，在候選人提送學歷

資料中，請審查資格資料時，務請將學歷

資料影本附於受審查文件中，以便審查時

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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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本縣第 16 屆縣長、第 17 屆縣議員暨第 16 屆

（竹北市第 7 屆）鄉（鎮、市）長選舉投開票

所設置案（如附件），請審議。  

說  明：本次選舉： 

一、增設部份：分別為竹北市 8 所、竹東鎮 2 所、湖口

鄉 1 所、尖石鄉 1 所，合計共 12 所。 

二、變更部分：竹北市 5 所、竹東鎮 6 所、關西鎮 3 所、

湖口鄉 4 所、新豐鄉 6 所、芎林鄉 1 所，合計共

26 所。 

區域調整部份：竹北市 40 所、竹東鎮 10 所、湖口鄉 3

所、新豐鄉 18 所、芎林鄉 1 所、寶山鄉 3 所，合計 65

所。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依規設置，並於

98 年 10 月 5 日前發布公告。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縣辦理第 16 屆縣長、第 17 屆縣議員暨

第 16 屆（竹北市第 7 屆）鄉（鎮、市）長選

舉選務工作要點草案（如附件），請審議。  

說  明：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央選舉委員會頒

定之選務工作程序表暨本縣實際需要訂定。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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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第二組 

 

案  由：本縣辦理 98 年縣長、第 17 屆縣議員暨第 16

屆（竹北市第 7 屆）鄉（鎮市）長選舉編造選

舉人名冊輔導計畫（草案） 請審議。 

說  明：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98 年縣市長縣市

議員暨鄉鎮市長選舉編造選舉人名冊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  由：擬訂本縣第 16屆(竹北市第 7屆)鄉（鎮、市）

長選舉候選人申請登記作業注意事項（如附

件），請 審議。  

說  明：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98年 9月 11日中選一字

第 0983100259號函辦理。 

 

辦  法：提請本會委員會議審議通過後，印製備候選人

領取書表件時發給，及函鄉鎮市公所辦理。  

決  議：照案通過 

八、主席提示事項： 

（一）選、監人員及選務工作人員、鄉鎮市公所的選務作

業中心等工作人員，為選舉中立，不得替候選人站台等

情事，是項罰則懲處也相當重，務必請同仁確實遵守。

特別是我們專責人員，外面的行為被高度檢驗。會後，

請加強是項規定宣導，不能讓民眾產生爭議話題，減少

無謂的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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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確實遵守公職人員選罷法第 45條：  

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鎮、市、區）公所辦理選

舉事務人員，於選舉公告發布後，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為候選人宣傳。

二、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勢。

三、召開記者會或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

四、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宣傳。

五、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宣傳。

六、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

七、參與候選人遊行、拜票、募款活動。

110條: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二）選務工作人員切勿私自對外發言，對於選舉的各項

說明事項，請彙整及研討後，由總幹事統一對外說明。 

   (三)有關異地投票事前列表的統合作業，請戶政單位檢

討後務使周延列冊，並向各選務作業中心宣導，讓各選

務工作同仁清楚異地投票事宜。 

  （四）對於部份選務作業中心成員，本次選舉可能將參選

為候選人，攸關選務中立及公正性，請洽該各中心若有

此狀況者，務必先辭去原選務職務，另案發令派任其他

工作同仁。 

  （五）投開票所之安全防護，請一組確實督導各選務作業

中心查核，諸如投票人進出動線，危險物品的防範，殘

障人士的安全通道與輔助措施（諸如是否有設在二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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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以及勿安排一投票所太多投票人，乃至投開票

所是否無遮蔽物造成風大無法作業等情事。都請一一在

事前檢討及查核。 

九、散會。（12時 40分） 


